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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2140(201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5年 5月 11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2140(201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致意，谨随函提交澳大利亚依照第 2204(2015)号决议编写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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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5月 11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澳大利亚关于第 2204(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 安全理事会第 2204(2015)号决议第 9 段促请所有会员国在该决议通过后 90

天内向委员会报告为执行第 2140(2014)号决议关于资产冻结的第 11 段和关于旅

行禁令的第 15 段规定的措施所采取的步骤。 

2. 本报告说明澳大利亚为执行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和 15 段规定的措施所

采取的步骤。 

  根据《1945年联合国宪章法》实行的措施 
 

3. 在澳大利亚，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和 15 段主要通过 2014 年 5 月 17

日生效的《2014 年联合国宪章(制裁也门)条例》(以下称《条例》)来执行。该《条

例》是根据《1945 年联合国宪章法》(以下称《法令》)第 6(1)条制定的，因此： 

 根据《法令》第 9 条，即便在下列情况下，《条例》仍然有效：在《条

例》生效以前已颁布一项法令；或州或领土法律；或按照此类法律制定

的文书；或《2001 年企业法》的任何规定，或《2001 年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法》，或根据这些法令制定的条例；或按照此类规定制定

的文书； 

 根据《法令》第 10(1)条，在《法令》第 10 条生效时或生效后颁布的任

何法令均不得解释为修正或废止、或以其他方式改变《条例》中某项规

定的效力或运作；也不得解释为授权制定一项修正或废止、或以其他方

式改变《条例》中某项规定的效力或运作的文书。 

资产冻结的执行 

4. 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段要求所有会员国自该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期间： 

 毫不拖延地冻结其境内由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或以其名义或按其指示

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由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

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 

 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向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

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 

第 2204(2014)号决议将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段规定的措施延长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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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 年联合国宪章(制裁也门)条例》通过下列措施执行第 2140(2014)号决

议第 11 段规定的资产冻结： 

 禁止任何人向“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

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资金(第 5 条)； 

 禁止任何持有“受管制资产”的人使用或处置这些资产，或允许他人使

用或处置这些资产，或为他人使用或处置这些资产提供便利(第 6 条)。 

6. 《条例》对“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的定义是：委员会指认应受 2140(2014)

号决议第 11 段规定的措施限制的个人或实体(第 4 条)。 

7. 《条例》对“受管制资产”的定义是：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的资产，或被指

认的个人或实体或以其名义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产

所产生的资金(第 4 条)。 

8. 因此，《条例》禁止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1 段所有禁止事项。 

9. 对于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2 段规定的定向金融制裁例外情况，《条例》规

定由外交部长核发许可，授权允许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取得某项资产，或授权使

用或处置某项受管制资产(第 7 条)。 

10. 对于在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2 段(a)至(c)分段提到的情况下授权允许被指

认的个人或实体取得某项资产，或授权使用或处置某项受管制资产，第 7(2)条限

制了外交部长核发此种许可的权力，即所涉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须经部长

确定为下列性质： 

 (a) “基本开支处置”；或 

 (b) “非常开支处置”；或 

 (c) “法律要求的处置”、“合同处置”或“必要付款处置”。 

《2008 年联合国宪章(资产处置)条例》对“基本开支处置”、“非常开支处置”、“法

律要求的处置”、“合同处置”和“必要付款处置”等词作出了定义，符合第

2140(2014)号决议第 12 段(a)至(c)分段的规定。 

《2014年联合国宪章(制裁也门)条例》的执行 

11. 根据《法令》第 2B(1)条，《2014 年联合国宪章(制裁也门)条例》第 5 和第 6

条宣布为《2008 年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制裁执行法)宣言》下的“联合国制裁执行

法”。《1945 年联合国宪章法》第 27 条规定，违反联合国制裁执行法或违反按照

联合国制裁执行法发放许可的条件(在适用情况下)，即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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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项联合国制裁执行法都有与它要求履行的义务相对应的管辖范围。所有这

些法律均适用于在澳大利亚境内或澳大利亚飞机或船只上发生的全部或部分行

为，或此种行为的结果。 

13. 第 5和第 6 条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公民或澳大利亚法人团体完全在澳大利亚境

外实施的行为(这两条提及《1995 年刑法》第 15.1 条的适用)。 

14. 第 5 条和第 6 条还适用于利用澳大利亚船只或飞机服务实施此种行为的人，

不论是否在澳大利亚境内及是否为澳大利亚公民(这两条提及《1995 年刑法》第

15.1 条的适用)。 

15. 一经定罪，目前对个人的最高处罚是 10 年监禁，或处以 425 000 美元或 3

倍于交易价值的罚款，以二者中金额较高者为准。对法人团体追究严格赔偿责任，

除非该法人团体能够证明其已采取合理防范措施并尽其努力避免违反条例。一经

定罪，对法人团体的最高处罚为 170 万美元或 3 倍于交易价值的罚款，以二者中

金额较高者为准。 

  通过其他手段实行的措施 
 

旅行禁令的执行 

16. 第 2140(2014)号决议要求所有会员国在一年期间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委员会

所指认的人员在本国入境或过境。第 2204(2015)号决议将这一措施延长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 

17. 在澳大利亚，安全理事会决议对被指认人员的旅行禁令是通过《2007 年(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移徙条例》来执行的。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义

务，《移徙条例》规定，安全理事会决议要求澳大利亚阻止在澳大利亚入境或过

境的人不得获发签证，如已获发签证，应予取消。 

18. 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维持一份人员动向通报名单，其中列有其获发签证资格或

其继续持有签证资格可能有问题的非公民姓名。在决定是否发放澳大利亚入境签

证前，须将所有签证申请人的姓名与该名单核对。移民部派驻澳大利亚在世界各

地外交和领事使团的官员可通过电子途径查阅该名单，但核对工作集中在移民部

国家办事处的边境业务中心。澳大利亚各入境口岸还进行其他检查，以确保查出

在发放签证后列入通报名单的人。 

 


